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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号黑体加粗居中）
（空一行）
所谓摘要，就是对论文主要内容的精炼和概括，重点要说明研究的主要问题和作者提出的重要观点、建议和方案。注意，摘要不能过多论述写作背景和他人的观点，主要写作者的论点、主张，能够为理论和司法实践提供的方案和建议。另外，摘要不能用“本文”“笔者”等第一人称的用语，要以第三人称方式客观介绍文章。写好摘要必须做到两点，第一，要清楚自己的论文谈了什么问题，以及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第二，要知道摘要的目的在于，读者即使不读文章，阅读摘要后就能知道论文谈了什么问题，以及论文的观点、建议和方案。本科学位论文摘要400-500字左右为宜。
摘要在目录之前，不列入目录中。示例如下：
在实践中，冒用他人蚂蚁花呗侵害账户内资金的案件屡屡发生，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并不一致，这不利于实现“同案同判”。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认定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机器”能否被骗、被害人是用户还是花呗服务商、花呗服务商是否属于金融机构、花呗是否属于刑法上的信用卡。根据被害人是否已经开通花呗为标准，可以将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分为两种行为类型，即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和冒用他人未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在预设程序下正常运转的人工智能机器具有等同于人脑的独立处分能力，故智能机器可以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被冒用人为被害人；冒用他人未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被害人应当包括花呗服务商。如果花呗服务商不具有信用卡发行资格，则花呗不属于刑法上的信用卡。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冒用他人未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小四号宋体，1.5倍行距）
关键词：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最简单的语词概括。一般从论文标题或小标题中寻找，要揭示主题，也可从论文的研究领域、对象、方法中提取。在教育部学位中心抽查论文时，关键词影响论文送到哪位专家手中，应引起高度重视。关键词示例如下：

关键词：冒用他人花呗；蚂蚁花呗；贷款诈骗罪；刑法定性
注意：模板中红色字体是提醒内容，正式写作时要删除红色字体。
The Qualitative of Criminal Law on the Act of Illegal Using Others' Ant Huabei〔四号Times New Roman字体居中，1.5倍行距〕
（空一行）
Abstract：In the era of rapi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ternet Plu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tra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ields, and a variety of third-party payment platforms different from banks have emerged. Their transaction mode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elivery modes such as currency payment and ticket payment. Their rapid spread and coverage change our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al payment media and become more inclined to rapid and convenient means of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reation of many new forms of payment has led others to use them as a new means of committing crimes. Among them, the cases of illegally infringing the funds in the account with others' ant Huabei occurred frequently. The discussion of criminal law theor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uch c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re not consistent, and no unified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has been formed.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it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cases of fraudulent use of other people's money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summarizes the focus of dispute in the process of judgment. Secondly, it puts forward to divide the cases of fraudulent means into two types. The last part is the focus of the qualitative problem of criminal law and what kind of evidence constitutes crime.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fraudulent use of others' Huabei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user has opened Ant Huabei service. The fraudulent use of others' Huabei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fraud, while the fraudulent use of others' unopened Huabei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loan fraud.
Key words：illegal use of others Ant Huabei；Ant Huabei；Crime of loan fraud；Qualitative nature in criminal law（小四号Times New Roman字体，1.5倍行距）
目  录（四号黑体加粗居中）
（空一行）

论文目录含2～3级标题（宋体小四号，1.5倍行距），至少应到正文二级标题，可以细化到正文三级标题。目录不包含摘要和关键词。建议正文大纲手动设置大纲级别，自动生成目录。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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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就是论文的开场白，是对所涉及的研究进行初步的介绍，其作用是引出话题，避免突兀。
引言写的内容主要包括：（1）说明论文的主题、范围和目的。（2）说明本研究的起因、背景及相关领域简要历史回顾。即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尚未解决？目前进展到何种程度？（3）预期结果或本研究意义。

引言注意要点：（1）开门见山，不绕圈子。（2）言简意赅，突出重点。（3）回顾历史要有重点，内容要紧扣文章标题，围绕标题介绍背景，用几句话概括即可；在提示所用的方法时，不要展开讨论。（4）引言的内容不应与摘要雷同。（5）引言一般不分段。（6）本科论文引言字数不宜过多，400-500左右为宜。
引言示例如下：
引言（1级标题， 四号黑体加粗居中，上下间距为：段前0.5行，段后0.5行）
在科技快速进步的时代，“互联网+”逐步成为各个领域的发展重点轨道，出现了各种各样与银行不同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与此同时，众多新型的支付方式诞生也导致了他人将其作为实施犯罪的新式手段。其中，冒用他人蚂蚁花呗侵害账户内资金的案件屡屡发生，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案件的定性并不一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这不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针对实践与学界中对于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定性存在分歧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问题亟待解决，故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笔者选取了三个司法实践中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随后归纳总结出裁判过程中的争议焦点；其次，在总结争议焦点后，笔者提出应当根据冒用手段不同将案件分为两种类型，对行为类型的区分有利于对不同的案件进行初步筛选；最后部分则是对四个争议焦点问题给予详细分析，以及对不同行为类型的定性进行分析论证。（正文部分小四号宋体，1.5倍行距，段前段后无空行）
一、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案例简介与争议焦点（1级标题， 四号黑体加粗，首行缩进2字符，上下间距为：段前0.5行，段后0.5行）
笔者在此处选取了三个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案例，对比这三个案例后笔者发现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随后笔者对裁判过程中的争议焦点进行了归纳总结，试图找到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根本原因。

（一）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案例简介（2级标题，小四号黑体加粗，首行缩进2字符）
案例一：2017年11月16日，被告人周某趁陈某熟睡之机，将其手机及陈某的另一部康佳牌手机窃走。11月16日至19日，被告人周某通过陈某手机操作其支付宝账户的花呗消费人民币10000余元。一审中，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但在二审中，人民法院认为花呗服务商属于其他金融机构，属于适格的小额贷款发放主体。被告人冒用被害人的名义与蚂蚁花呗服务商签订贷款合同，其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
(注意：此处是案例的注释) 
案例二：2020年3月2日16时，被告人杨某在购物中心内，利用帮助王某办理网贷之机，伙同郭某使用王某手机支付某扫描陆某的收款码，并谎称代办网贷需要输入支付密码，由王某输入支付密码后，窃得其支付某花呗内的5800元。被告人杨某分得5600元，郭某分得200元。被告人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最终人民法院认为蚂蚁花呗的发行机构并非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其行为符合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特征，构成盗窃罪。

案例三：2015年12月24日，被告人何某趁被害人吴某不备，窃取了吴某手机SIM卡，之后何某利用该窃取得来的SIM卡登陆吴的支付宝账号等，并通过SIM卡篡改吴某账号密码，通过花呗消费6000多元，购买手机一部。本案中，检察院以何某犯盗窃罪提起公诉，辩护人认为何某的行为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最终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假冒被害人名义与蚂蚁花呗服务商签订借款合同，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争议焦点

通过对以上三个案例的裁判要旨仔细研读，笔者发现各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存在许多的分歧点，基于这些分歧点笔者归纳总结出了以下四个争议焦点。
1.“机器”能否被骗（正文3级标题， 小四号黑体加粗）
对以上案例的裁判要旨后，笔者发现案例一与案例三中的法院均认为花呗服务商属于被诈骗对象，案例二中法院则认为构成盗窃罪而不构成诈骗罪即花呗服务商不属于被骗对象。尽管在裁判要旨中并未详细展开说明“机器”能否被骗这一问题，但笔者认为“机器”能否被骗属于隐藏前提，必须解决“机器”能否被骗的问题，从而才能对盗窃罪与诈骗罪进行详细区分。在学界中对于机器能否被骗问题也存有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方主张机器不能被骗，另一方主张机器也可以成为受骗对象。
（注意：凡是文中参考了他人的观点、资料，都要注明出处）
2.真正被害人是用户还是花呗服务商
对比以上案例的裁判要旨后，笔者发现在案例二中，法院认定的被害人仅为用户，而案例一与案例三均认为被害人属于花呗服务商。可以得出在实践中，法院对于认定真正被害人时仍会出现判断标准不同的情形，真正被害人是用户还是花呗服务商在定性分析的过程中极为关键，在学界中大多数观点认为被害人只是用户
，但若认定被害人仅是用户，则行为人的侵财行为也只能定性为盗窃罪或诈骗罪，而不能定性为特殊诈骗犯罪，故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清晰的判断标准去认定被害人。
3.花呗服务商是否属于金融机构
对比以上案例的裁判要旨后，笔者发现法院对花呗服务商是否属于金融机构的认定存在分歧，在案例一中法院认为花呗服务商属于其他金融机构，而案例二与案例三中的法院均对花呗服务商的金融机构主体资格进行了否定。学界中的大部分观点也对花呗服务商是否属于金融机构持否定态度，但在学界也有学者认为“花呗”本质属于金融机构发放的一种小额信用消费贷款
，即对花呗服务商属于金融机持肯定意见。花呗服务商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在实践与学界中显然存在分歧，唯有解决此问题才能判断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能否定性为贷款诈骗罪。
4.花呗是否属于刑法上的信用卡

在上述的裁判要旨中，各法院均未将花呗认定为刑法上的信用卡，与学界中的相应观点同样存在分歧，而在学界中有学者认为花呗虽不属于实体信用卡，但属于虚拟信用卡
，因此，花呗是否属于信用卡对于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是较为关键的问题。同时，花呗服务商是否属于金融机构直接影响着花呗是否属于刑法上的信用卡的认定，若对前一问题的否定，则意味着后一问题也必然无法成立，即发行信用卡的前提条件是花呗服务商属于适格主体
，因此明确花呗、花呗服务商的法律性质与地位至关重要。
二、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类型及刑法问题分析
在了解到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后，笔者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填补区分标准的空缺，通过被害人是否已经开通花呗这一标准可以将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区分为两种行为类型，区分了行为类型后笔者又对上文总结的四个争议焦点展开了详细分析。

（一）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类型

若要区分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类型，首先应通过被害人是否已经开通花呗这一标准将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区分为两种行为类型，即冒用他人已开通的花呗和冒用他人未开通的花呗两种不同的行为类型。
1.冒用他人已开通的花呗

冒用他人已经开通的花呗，行为人与平台、用户之间产生了三方关系，被害人已经同意开通花呗的贷款业务，属于知情者。此时，冒用人使用被害人支付宝进行消费让第三方平台误以为是被害人本人进行消费，第三方平台错误认识了使用者，最终导致其错误处分属于被害人的花呗额度，被害人遭受了损失。
2.冒用他人未开通的花呗

冒用他人未开通的花呗，即属于另一种典型情况，冒用人通过一定手段取得被害人信息，冒用其信息开通花呗并骗取贷款的行为，该行为不仅符合诈骗罪的构成前提，也与贷款诈骗罪行为构造相吻合。
（二）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刑法问题分析

在对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类型进行区分后，笔者认为我们仍需解决的问题即第一部分归纳的四个争议焦点，对于四个争议焦点的深入探讨有利于解决法院在裁判过程中的容易发生的分歧，唯有解决核心的焦点，才能使得对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定性更加精准无误。
1.“机器”能否被骗
在学界中，张明楷教授始终坚持在信用卡诈骗罪的定性中“机器是不能被骗”的理论
，他认为他人捡拾到不属于自己的信用卡后，在ATM机提取现金意图占为己有，这一行为应构成盗窃罪，因为机器不是人，它不会产生错误认识，换言之，机器不能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
。但“机器”能否被骗的问题需要依据当下的现实情况进行再次调整，机器不可被骗理论将面对新时代的质疑。
学界就“机器能否被骗”这一问题经过热烈探讨后，目前总结出三种观点：第一，机器若如同人脑一般是可以作为被骗的主体的，我国学者雷澜珺认为关于机器可以被骗观点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已存在类似规定，因此提出这一观点也并不是无依据可寻的
。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比起人类的优势体现在他的机械操作极为精准，对于指令的高效执行能力，此时的机器在部分工作上的能力是与人类不相上下的，且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部分工作，故此时的机器是存在被误导的可能性的。第二，即使是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也不能类比为人脑，它是不可能被骗的，我国部分研究学者对此提出了观点，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化的机器无非是执行人类为其事先设置的程序执行命令，机器自身依旧无法作出运行什么程序和如何运行程序的决策，财产类犯罪的关键步骤并非是否通过机器实现侵财手段，认定犯罪类型划分的关键是接下来行为人是如何获取财物的行为
，对于这个行为的思考才能真正确定该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第三，人工智能化的机器被骗的实质是其背后的工作人员被骗，我国有学者对这一看法发表了相关文章
，他认为机器不能像人脑一样对于接收到的事物进行思考和分类，他们是不具有这种能力的，他们只能是先由人类设定好他运行的程序，然后他们顺着这个程序做被安排的工作，因此机器本身不会被骗，而是其背后的工作人员被骗。
随着当今科技的飞速前进，人类已经将许多简单重复的机械化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并赋予了部分智能程度更高的机器独立的处分能力，这充分诠释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智能机器是能替代人类独立工作的。在智能机器自身程序没有发生任何故障的情形下，机器被骗是因为遭受行为人的欺骗导致机器判断错误，处分了财物，致使用户账户内财产损失，这与日常生活中的诈骗情形是无异的，因此笔者认为在预设程序下正常运转的人工智能机器具有等同于人脑的独立处分能力，故智能机器可以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
2.刑事被害人的认定

部分学者根据《花呗用户服务合同》第6条的规定，若账户所有人的账户出现被冒用的情形后，仍需要偿还所欠部分贷款，认为用户是真正的风险负担者，只有用户才是唯一的刑事被害人。但部分观点认为，不能够片面地根据民事合同中规定的民事风险由谁承担，谁就是刑事被害人。
在用户的账户出现被冒用的情形后，确实是由用户承担财产损失，但是这个财产损失的承担是花呗服务商事先与用户签订的民事合同约定的
。要认定刑事被害人，应根据刑事犯罪构成确定，在行为人冒用他人花呗侵财的行为中，最终遭受直接财产损失的是花呗服务商。

关于被害人的认定，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冒用的是已开通的花呗，行为人直接侵犯了用户原本便拥有的花呗额度的财产权，此时应当将被冒用人认定为被害人；而行为人冒用他人未开通花呗时，此时被害人应当包括花呗服务商，该行为不仅仅侵犯了普通的财产权，也侵犯了其余特殊法益，例如合同利益、国家管理金融的秩序等，应当认定为特殊类型的诈骗犯罪。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行为人客观上侵害了花呗服务商的利益。有观点认为根据《花呗用户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花呗服务商通过合同的形式排除了自己的风险负担责任。笔者认为仅依据此免责条款便认为花呗服务商没有遭受损害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冒用行为本身便为法律所禁止，其可能给被冒用人带来抗辩权依据，届时若无法及时偿还花呗服务商所提供的资金，花呗服务商的财产权利仍将受到实质性损害；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具备侵害花呗服务商财产权利的概括故意。行为人在利用被冒用人的账号进行花呗套现或消费时，已经明知本人行为将损害他人财产权，但是其故意所指的对象是否仅为被冒用人，仍不能确定。事实上，此类案件发生时，行为人往往只关注如何套取财产，而并不在乎是谁的财产，对具体的侵权对象是听之任之的。因此，行为人的概括故意中包含花呗服务商；第三，排除花呗服务商为受害人，将会遗漏对合同法益受侵害这一事实的评价。合同的目的是追求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完全履行，而冒用行为将侵犯正常的蚂蚁花呗合同履行过程，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需要将之纳入特殊诈骗犯罪中进行评价。

3.花呗服务商是否属于金融机构

部分学者认为，花呗服务商不属于金融机构。虽然花呗服务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相关金融业务，但必须与金融机构具备一致的设立主体和监督主体并满足相关法律规定才能归类到金融机构的范畴，唯有以严格的标准去判断金融机构才能避免贷款诈骗罪被滥用。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明确的规定将小额贷款公司规定为金融机构，而花呗服务商不论是在设立与监督的过程中，还是从事的相应金融业务上都与传统模式的金融机构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认为花呗服务商并不符合相应标准，不能认定为金融机构。

部分学者认为，花呗服务商属于金融机构。第一，花呗服务商是小额贷款公司，其不仅具备合法的放贷资格，也存在相应的监管主体；第二，小额贷款公司所发挥的作用与传统的金融机构十分相似，并且两者所从事贷款业务大体一致，因此两者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第三，将花呗服务商认定为金融机构进行同等保护符合经济发展需求，契合立法目的。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兴起与各类相关金融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势在必行。
4.花呗是否属于刑法上的信用卡
部分学者认为，花呗属于虚拟信用卡
，既然支付宝属于互联网金融机构，且已获得合法从事金融活动的营业执照，花呗作为支付宝推出的一类衍生服务，也应具有信用卡的相应功能，因此花呗属于虚拟信用卡。
部分学者认为，花呗不属于虚拟信用卡
。其虽然与信用卡有一定相似性，但并不属于刑法上的信用卡。笔者归纳总结其理由具体如下：第一，花呗不具备信用卡的法律性质。信用卡是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电子支付卡，是一种法定的支付手段和工具，且国家存在对于其明确的监管渠道。而花呗提供的服务仅是一种基于与用户的合同约定，所形成的小额贷款，没有实体上的载体，也无法像信用卡那样，不依托于消费而直接进行套现，相反，花呗套现属于违法行为。第二，花呗不具备信用卡的运行机制。信用卡授信之后，客户可以在额度内自由消费，由发卡机构直接将资金发放给持卡人，且无需每次进行单独审核。而花呗则是花呗服务商根据用户信用记录给定一个浮动信用额度，用户在提出贷款申请后，由花呗服务商在进行审核后放款给用户交易对方，即提供消费服务的商户，而且每一笔贷款申请都需由花呗服务商独立审核判断。第三，花呗服务商不具有信用卡发行资格。花呗服务商虽属于小额贷款公司，但只有通过央行批准和审核通过并加以报备之后才能获得资质成为适格主体。所以从主体是否适格这一角度出发，花呗服务商不具有信用卡发行资格，主体并不适格，笔者赞成花呗不属于虚拟信用卡的观点。
三、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定性分析
笔者认为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定性分析同样需要对行为人的侵财行为类型进行区分。若行为人冒用已开通的花呗，则行为人的侵财行为构成诈骗罪；若行为人冒用未开通的花呗，则行为人的侵财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下面笔者将对定性分析的具体过程详细阐述。
（一）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侵财行为的定性

冒用他人已开通的花呗侵财行为的定性常常存在着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争议，由于笔者持“机器”能够被骗这一观点，故对盗窃罪进行了否定，笔者认为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且属于三角诈骗。
1.盗窃罪与诈骗罪的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行为人盗窃财产性利益，应当构成盗窃罪。该观点认为行为人利用自己知晓他人支付宝密码的便利，采取不易被他人发现的方法，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不仅破坏了用户对花呗的实际控制和支配，而且现实取得了财物，非法占有了他人财物，侵犯了用户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因此，行为人构成盗窃罪。

而构成诈骗罪的观点认为，行为人冒用他人身份进行使用花呗消费或其他套现的侵财行为，实质是以虚构的事实欺骗了花呗服务商，使得具有处分用户财产权限的花呗服务商陷入对客户身份的认识错误，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了被冒用者的财产，使其遭受了损失，侵害了用户的财产性利益，并符合三角诈骗的构造。因此，行为人的侵财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2.诈骗罪之证成

笔者认为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且属于三角诈骗。三角诈骗的行为模式通常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促使受骗人陷入认识错误作出错误的处分行为，最终错误处分了被害人的财产。通常情况下，诈骗行为的主体是两方当事人，此时被骗者和将财产错误处分的是同一个人。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有的诈骗行为涉及三方主体，其中第三方主体一般是与被骗者具有相关性并且具有处分财产权利的人。此时遭受财产损失的人和被骗者不是同一人，但是被骗者与最终作出处分行为的人必须是同一人
。在讨论三角诈骗的行为模式时，学界有多种不同的学说
，学说之间虽然有一些差别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即受骗人基于行为人的虚假陈述对如何处置产生了偏差，而这种误解是被骗者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不足和盲目认同所接收信息的疏忽大意，这通常是由于被骗者相对较浅的社会和生活经验造成的。这种误解是在被骗者的思想中形成的，它是一种内心的信念，而不是由于工作习惯或技术原因引起的误解
，即被骗人由于过于听信行为人所编造的虚假事实，因而在心中对其所陈述事实产生了信任。

若将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定性为三角诈骗，需要确保在此行为过程中，被骗的花呗服务商具备处分用户财产的权利。笔者根据《花呗服务合同》相关规定，了解到花呗用户每次申请贷款的行为都必须要经过花呗服务商审核，不同的情况花呗服务商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判断申请人是否具有获得贷款的资格。由此可以得知，用户开通“花呗”之后虽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信用额度，但并不能任意支配，花呗服务商还是会根据合同规定对用户的每一笔交易进行审核。在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侵财的行为类型中，此时遭受财产损失的人与错误处分财产的人不是同一人，但此时的被骗者具有处分用户财产的权利，故冒用他人已开通花呗的侵财行为构成诈骗罪，且符合三角诈骗的基本构造。

（二）冒用他人未开通花呗侵财行为的定性

在上文中，笔者已经对盗窃罪进行否定，再者由于笔者认为花呗不属于刑法上的信用卡，故已对盗窃罪与信用卡诈骗罪进行了否定。笔者认为行为人冒用他人未开通的花呗的侵财行为不仅侵害了真实账户所有人的财产权利，而且还使得花呗服务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利益，遭受损失，同时还破坏了国家对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管理制度，应当构成贷款诈骗罪。
1.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的争议

冒用他人未开通的花呗的侵财行为，该行为已经符合诈骗罪的构成前提，但究竟是定性为何种特殊诈骗犯罪，这一问题在学界中仍存在如下争议。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观点认为：虽然蚂蚁花呗不具有实体卡片，但是其具备与银行推出的“虚拟信用卡”相似的透支功能和使用方式，应当视为一种“虚拟信用卡”。因此，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冒用他人花呗账户进行侵财的行为，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观点认为：首先，被冒用人不是被害人，因为被冒用人并未真正遭受财产损失，而真正遭受财产损失应当是花呗背后的花呗服务商即小额贷款公司；其次，行为人并非普通的诈骗犯罪，在用户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用户支付宝账号，并以其名义与花呗服务商签订了借款合同，非法占有小额小贷公司的资金，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行为，成立合同诈骗罪。

构成贷款诈骗罪的观点认为：此案中被害人为花呗服务商即小额小贷公司，其属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发放贷款的适格主体，蚂蚁花呗服务应定性为小额贷款。如此一来，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冒用他人名义的方式与花呗服务商签订消费贷款合同、骗取了花呗服务商贷款的行为，侵犯了小额小贷公司的财产以及国家对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管理制度，应构成贷款诈骗罪。

2.贷款诈骗罪之证成

笔者对构成贷款诈骗罪持肯定态度，但贷款诈骗罪针对的受害对象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笔者认为花呗服务商属于金融机构。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花呗服务商具备合法的放贷资格，也存在相应的监管主体，花呗服务商属于小额贷款公司；第二，将花呗服务商认定为金融机构具有现实依据，未超出法律解释的范畴。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义
，显然花呗服务商属于小额贷款公司。同时《意见》指出：“小额贷款公司应执行国家金融方针和政策”，可推断小额贷款公司为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所承认。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中，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被归入了其他金融机构；第三，将花呗服务商认定为金融机构进行同等保护符合经济发展需求，契合立法目的。自2013年花呗诞生以来，其借助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已然成为了广大消费者热衷使用的支付方式之一。随着用户数量的日益庞大，花呗服务商即小额贷款公司已经成为了巨额资金的流转中心，针对花呗服务商的民事侵权甚至刑事犯罪日益增多，亟需赋予小额贷款公司等同于金融机构的保护措施，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稳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为人冒用他人未开通的花呗侵财行为，不仅侵害了真实账户所有人的财产权利，而且还使得花呗服务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利益，遭受了损失，同时还破坏了国家对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管理制度，应当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有利于保护金融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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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花呗作为21世纪新兴支付手段，以“这月花，下月还”的消费理念得到了大量用户的青睐，但由于其依附于网络，具有隐蔽化程度高、成本低的特点，也滋生了系列犯罪。本文从三个刑法定性不同的案件切入，归纳相应的争议焦点，结合理论界的各类观点，最终笔者认为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的刑法定性，需对行为人的行为类型进行区分。若用户已开通花呗，则行为人的行为定性为诈骗罪，同时也符合三角诈骗的构造；若用户未开通花呗，而是行为人冒名开通花呗，则被告人的行为定性为贷款诈骗罪，这有利于实现对冒用他人花呗侵财行为给予准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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